异地就医政策解读

社会保障卡要求
必须是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一制发的社会保障卡（ 以下简称为“省卡”），如参保人员持有的是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发的社会保障卡或市民卡，应在参保地社保信息部门更换为“省卡”后方可享受此待遇。

异地就医划卡结算
异地就医政策解读和经办流程（一）——大市一卡通
1 享受人群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2	办理流程
参保人员凭“省卡”和身份证件到三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提出申请，登记后即可使用。
无锡市区参保人员另有三种方式自助办理：
1.微信公众号“无锡人社”或者扫描右上角二维码添加该平台，“微人社”－“人社服务”，首次登录需实名注册，已注册可直接输入身份证、密码登录，登录成功后，即可在“医疗保险”－“大市一卡通”自助办理；
2.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大厅，网址： http://218.90.158.61，在大厅首页注册登陆后，在个人办事－社会保险－ 医疗保险－“大市一卡通”自助办理；
3.社会保障自助一体机。参保人员可通过设置在各区社保办事处、街道人社所、社区（村）的社会保障自助一体机，通过读取“省卡”或公民身份证后，在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大市一卡通模块下自助办理。
3、待遇享受
参保人员在参保地可正常使用，享受医保待遇
就医地待遇如下：
1.门诊：职工医保参保人，个人账户和公务员医疗补助可直接划卡结算。居民医保门诊费用可直接划卡结算。
2.住院：可以在就医地直接划卡结算，参保人员仅需支付个人负担部分，不需要再回参保地报销。
人员现金垫付后，到参保地所在市医保经办机构审核报销。享受门诊统筹待遇的参保人，必须要约定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自己就医时的首诊医疗机构。
4、居民医保的门诊特殊病待遇，由参保人现金垫付后，到约定市
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审核报销。
5、报销提供资料：社会保障卡、身份证件、收费票据、住院（门急诊）费用清单、门诊提供处方底方、住院提供诊断证明、急诊提供急诊诊断证明。
注意注意事项：
1.有多地参保情形的，办理过程中可能有无法登记的情况，可积极与经办机构沟通，咨询解决办法。
2.在就医地遇到无法划卡时，应与就诊医疗机构沟通，请求协助。医疗机构可与当地经办机构沟通，查找原因，耐心答复。
3.大市一卡通人员补换卡后，需到参保地激活后重新上传数据。
4.登记了大市一卡通的参保人员，不能再申请办理省内异地就医或跨省异地就医。如需办理，可取消大市一卡通后再申请。

异地就医政策解读和经办流程（二）——省内长期异地就医
1、享受人群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2、办理流程
凭“省卡”和身份证件(代办人需携带代办人身份证)到无锡市医保经办机构窗口备案，居民医保也可到约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填写《无锡市社会医疗保险异地安置（工作）人员申请表》，登记后即可使用，6个月内不予撤销。成功办理后，当天起入院，即可划卡结算。另有两种方式可自助进行办理：
（1）微信公众号“无锡人社”或者扫描右上角二维码添加该平台，“微人社”－“人社服务”，首次登录需实名注册，已注册可直接输入身份证、密码登录，登录成功后，即可在“医疗保险”－“长期异地就医申请”自助办理；
（2）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大厅，网址： http://218.90.158.61，在大厅首页注册登陆后，在个人办事－社会保险－ 医疗保险－“长期异地就医申请”自助办理。
3、待遇享受
温馨提示：
办理成功后，冻结参保人的医保卡在无锡市的使用。
就医地待遇如下
（1）门诊：个人账户、公务员门诊医疗补助、门诊统筹、门诊特殊病（抗排异药物除外）待遇可在就医地的联网 医院直接持卡结算。
居民医保门诊费用可直接划卡结算。
（2）住院：联网医院直接持卡登记并结算，参保人员仅需支付个人负担部分。
（3）职工医保参保人服用抗排异药物的，由参保人员现金垫付后，到无锡市医保经办机构窗口审核报销。
（4）居民医保的门诊特殊病待遇，由参保人现金垫付后，到约定市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审核报销。
（5）报销提供资料：社会保障卡、身份证件、收费票据、住院（门急诊）费用清单、门诊提供处方底方、住院提供诊断证明（出院小结）、急诊提供急诊诊断证明。
4.注意事项
（1）需取消长期异地就医的，可在办理登记手续六个月后，到无锡市医保经办机构窗口取消备案，或在微信“无锡人社”、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大厅自助办理取消手续，居民医保也可以到约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取消手续。
（2）门诊特殊病必须在无锡市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或无锡市鉴定医院登记后，可在就医地联网医院直接划卡结算
（3）省内异地就医已取消门诊慢性病待遇。
（4）登记大市一卡通的参保人员，不能再申请办理省内异地就医。如需办理，可取消大市一卡通后再申请。

异地就医政策解读和经办流程（三）——跨省异地就医
1、享受人群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2、办理流程
凭“省卡”和身份证件(代办人需携带代办人身份证)到无锡市医保经办机构窗口备案，居民医保也可到约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填写《无锡市社会医疗保险异地安置（工作）人员申请表》，登记后即可使用，6个月内不予撤销。成功办理后，当天起入院，即可划卡结算。
另有两种方式可自助进行办理：
（1）微信公众号“无锡人社”或者扫描右上角二维码添加该平台，“微人社”－“人社服务”，首次登录需实名注册，已注册可直接输入身份证、密码登录，登录成功后，即可在“医疗保险”－“长期异地就医申请”自 助办理；
（2）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大厅，网址： http://218.90.158.61，在大厅首页注册登陆后，在个人办事－社会保险－ 医疗保险－“长期异地就医申请”自助办理。
3、待遇享受
温馨提示：
办理成功后，冻结参保人的医保卡在无锡市的使用。
就医地待遇如下
就医地待遇
（1）住院医疗费用：在备案地所有跨省联网医院划卡结算，参保人员仅需支付个人负担部分。
（2）门诊医疗费用：根据部统一要求，跨省异地就医目前只有住院医疗费用可以直接划卡结算，门诊由参保人员现金垫付（上海除外）后，职工医保到无锡市医保经办机构窗口审核报销，居民医保到约定市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审核报销。
上海
门诊医疗费用：贯彻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战略，上海已经开通门诊直接划卡结算，包括个人账户、公务员门诊医疗补助、门诊统筹、居民医保门诊医疗待遇。
门诊特殊病仍需现金垫付后，职工医保到无锡市医保经办机构窗口审核报销，居民医保到约定市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审核报销。
（3）划卡结算：执行就医地规定的医保目录范围及有关规定（包括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及耗材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基本医疗保险的起付线、报销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额执行无锡市相关医保政策。
（4）现金报销：门诊与住院，均按无锡市规定的医保目录范围及相关
医保政策审核报销。
（5）报销提供材料：社会保障卡、身份证件、收费票据、住院（门急诊）费用清单、门诊提供处方底方、住院提供诊断证明（出院小结）、急诊提供急诊诊断证明。
后到无锡市医保经办机构取消备案，或在微信“无锡人社”、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大厅自助办理取消手续，居民医保也可以到约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取消手续。
注意事项：
（1）需取消长期异地就医的，可在办理登记手续六个月后，到无锡市医保经办机构取消备案，或在微信“无锡人社”、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大厅自助办理取消手续，居民医保也可以到约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取消手续。
（2）登记大市一卡通的参保人员，不能再申请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如需办理，可取消大市一卡通后再申请。

异地就医政策解读和经办流程（四）——医院转外就医
1、享受人群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2、办理人群
（1）参保人员到授权的无锡市级医院（三级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后，医院填写并盖章《无锡市医疗保险转外就医登记表》，医院直接登记录入后， 备案成功。
（2）参保人员携带上表、本人江苏省统一社会保障卡、身份证(代办人需携带代办人身份证)，到无锡市医保经办机构窗口办理备案。
（3）本市参保人员办理大市一卡通到江阴或宜兴就医的人员，可由就医地江阴市人民医院或宜兴市人民医院出具转院证明并盖章后，到无锡市医保经办机构窗口办理备案。
3、待遇享受
参保地：参保人可正常使用使用。（登记入院期间不能使用）
就医地待遇如下
住院医疗费用中，符合规定的住院医疗费用，先由个人自付10%后，再按无锡政策规定享受待遇。
（1）住院医疗费用：在备案地跨省联网医院划卡结算的，参保人员仅需支付个人负担部分。
（2）门诊医疗费用：省内及上海就医，住院前可直接划卡结算，限个人账户。办理住院登记后，不可划卡结算。其他地区现金支付。
就医地待遇
住院医疗费用中，符合规定的住院医疗费用，先由个人自付10%后，再按无锡政策规定享受待遇。
（3）划卡结算：省内与跨省有区分跨省异地就医：执行就医地规定的医保目录范围及有关规定（包括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及耗材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基本医疗保险的起付线、报销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额执行无锡市相关医保政策。
省内异地就医：执行无锡市规定的医保目录范围及相关医保政策。
（4）现金报销：划卡结算未成功的，现金垫付后，均按无锡市规定的医保目录范围及相
关医保政策审核报销，门诊报销限个人账户。职工医保到无锡市医保经办机构窗口审核
报销，居民医保到约定市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审核报销。
（5）报销提供材料：社会保障卡、身份证件、收费票据、住院（门急诊）费用清单、门诊提供处方底方、住院提供诊断证明（出院小结）、急诊提供急诊诊断证明。
划卡结算。
注意事项：
（1）备案开始日期之日起，30日内入院，即可划卡结算。
（2）一次转院备案信息仅对本次转外住院有效， 再次转外治疗须重新申请。
（3）居民医保参保人必须先到约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市内转诊转院手续。

异地就医政策解读和经办流程（五）——自主转院就医
1、享受人群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2、办理流程
参保人员携带本人江苏省统一社会保障卡、身份证(代办人需携带代办人身份证)，到无锡市医保经办机构窗口填写《无锡市社会医疗保险自主转外住院申请表》，办理备案手续，成功办理后，当天起30日内入院，即可划卡结算。
无锡市区参保人员另有两种方式自助办理：
（1）微信公众号“无锡人社”或者扫描右上角二维码添加该平台， “微人社”－“人社服务”，首次登录需实名注册，已注册可直接输入身份证、密码登录，登录成功后，即可在“医疗保险”－“自主转院申请”自助办 理；
（2）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大厅，网址： http://218.90.158.61，在大厅首页注册登陆后，在个人办事－社会保险－ 医疗保险－“自主转院申请”自助办理；
3、待遇享受
参保人员在参保地可正常使用，享受医保待遇	
就医地待遇如下
当次住院医疗费用中，符合本市社会医疗保险规定的住院医疗费用，先由个人自付30%后，再按规定享受待遇。
（1）住院医疗费用：在备案地所有跨省联网医院划卡结算，参保人员仅需支付个人负担部分。
（2）门诊医疗费用：省内及上海就医，住院前可直接划卡结算，限个人账户。办理住院登记后，即不可划卡结算。其他地区现金支付。
（3）划卡结算：省内与跨省有区分
跨省异地就医：执行就医地规定的医保目录范围及有关规定（包括药品目录、诊疗  项目及耗材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基本医疗保险的起付线、报销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额执行无锡市相关医保政策。
省内异地就医：执行无锡市规定的医保目录范围及相关医保政策。
（4）现金报销：划卡结算未成功的，现金垫付后，均按无锡市规定的医保目录范围及相关医保政策审核报销，门诊报销限个人账户。职工医保到无锡市医保经办机构窗口审核报销，居民医保到约定市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审核报销。
（5）报销提供材料：社会保障卡、身份证件、收费票据、住院（门急诊）费用清单、门诊提供处方底方、住院提供诊断证明（出院小结）、急诊提供急诊诊断证明。
4.注意事项
（1）备案当天起，30日内入院，即可划卡结算。
（2）一次转院备案信息仅对该次自主转院有效， 再次自主转外治疗须重新申请。

异地就医政策解读和经办流程（六）——未转院就医
1	人员类别和待遇享受
（1）未事先办理相关转院及登记手续的参保人员，在外地住院治疗发生的符合本市社会医疗保险规定的住院医疗费用，先由个人自付50%后，再按规定享受待遇。
（2）参保人员在异地突发急危重症住院治疗，符合《江苏省急危重病诊断标准和抢救成功标准》的，由无锡市医保经办机构按照参保地同级同类医疗机构的住院标准审核结报。
2.携带资料
（1）报销提供材料：社会保障卡、身份证件、收费票据、住院（门急诊）费用清单、门诊提供处方底方、住院提供诊断证明（出院小结）、急诊提供急诊诊断证明。
（2）职工医保请到无锡市医保经办机构窗口办理报销手续，居民医保请到约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报销手续。

医保待遇
一、医保待遇计算：无锡医保政策
二、医疗费用执行的三目录有区分
1、报销
无锡市的三目录。
2、划卡结算
省内，无锡市的三目录。跨省，就医地的三目录。
总结注意事项
1.换省卡。
2.先备案，后划卡；不备案，不划卡。
异地就医持卡结算
3.长期异地就医：备案当天开始，可持卡登记入院并结算成功； 入院时间早于备案时间，不可划卡结算。
4.自主转院：备案当天开始30天内，可持卡登记入院并结算成功； 一次备案仅本次住院有效，再次入院请重新备案后，再登记入院。
5.医院转院：备案开始时间起30天内，可持卡登记入院并结算成功；一次备案仅本次住院有效，再次入院请重新备案后，再登记入院。
6、未事先办理转院及异地就医备案手续的参保人员，在外地住院治疗发生的符合本市社会医疗保险规定的住院医疗费用，先由个人自付50%后，再按规定享受待遇。
请个人支付全部医疗费用，职工医保参保人到医保经办机构审核报销；居民医保参保人到约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审核报销（医疗费用报销截止日期为次年6月30日，逾期不予报销）。
7、无锡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咨询电话：0510-81880202
温馨提醒
1、异地药店自行购药，不能划卡，不予报销。 
2、异地医院结算报错处理方式：
（1）由就医医院收费窗口或者医保办将报错信息反馈就医地医保经办机构，异地就医经办根据医院提供的信息判断报错方，就医地出错由就医地解决，参保地（无锡）的问题则反馈参保地，由参保地解决；
（2）由参保人将医院电脑屏幕上的报错截图拍照留存，然后直接联系参保地处理。
3、医疗费用报销截止日期为次年6月30日，逾期不予报销。
4、无锡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咨询电话：0510-8188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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